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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04331954]国家标准
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5年10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二十七条 各地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引导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服务提供者积极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代码及条码标识体系，使用商品条码，保证商品条码质量，提高企业在商品生产、储运、配送、销售等各环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2、 [bookmark: _Toc204331955]内蒙古自治区
依据: 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3年4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十五条执行。
第十五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的，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农副食品、酒、饮料、茶、烟草制品；
（二）种子、农药、肥料、饲料、日用化学品；
（三）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医药、保健品；
（四）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纸制品、工艺美术品。
前款规定的标注商品条码的产品类别需要调整的，由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对购置的资产进行验收、登记、录入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3、 [bookmark: _Toc204331956]上海市
依据：上海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0年12月20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四条（商品条码的应用）
本市鼓励企业应用商品条码，鼓励企业采用与应用商品条码相关的自动化管理设施。
4、 [bookmark: _Toc204331957]广东省
依据：广东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5年3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商品条码的宣传、推广工作，引导和鼓励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使用商品条码，采用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并逐步建立有效的产品跟踪与追溯系统。
5、 [bookmark: _Toc204331958]天津市
依据：天津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3年7月10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推动商品条码的应用工作。鼓励、引导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商品条码，提高本市商业自动化管理水平。
第六条　使用商品条码的预包装商品，其商品条码标识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不使用条码标识。
6、 [bookmark: _Toc204331959]河南省
依据：河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5年9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十四条执行。
第十四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生产者应当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商品条码：
　　（一）食品（含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卷烟；
　　（二）药品、医疗器械；
　　（三）儿童玩具、家用电器、日用化学品、陶瓷制品；
　　（四）服装、纺织制成品、针织品；
　　（五）种子、农药、化肥、兽药；
　　（六）电线电缆、光缆、汽车零部件；
　　（七）家具、装饰材料。前款规定的产品类别需要调整的，由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7、 [bookmark: _Toc204331960]陕西省
依据：陕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6年7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六条执行。
第六条 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使用商品条码：
（一）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烟草制品、酒、饮料、茶叶；
（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玩具、服装；
（三）农药、兽药、化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种子；
（四）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鼓励其他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申请使用商品条码。
8、 [bookmark: _Toc204331961]江苏省
依据：江苏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9年10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十九条执行。
第十九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卷烟、酒、饮料；
（二）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三）日用化学品；
（四）儿童玩具；
（五）家用电器；
（六）化肥、农药。
9、 [bookmark: _Toc204331962]浙江省
依据：浙江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02年1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十五条执行。
第十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并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卷烟、酒、饮料、保健品；
（二）化妆品、日用化学品、儿童玩具、家用电器；
（三）药品、医疗器械。
生产前款第（一）、（二）项预包装产品的企业，未在其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的，应当在2008年底前标注商品条码；生产前款第（三）项预包装产品的企业，未在其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的，应当在2009年底前标注商品条码。
10、 [bookmark: _Toc204331963]湖南省
依据：湖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4年4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六条执行。
第六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药品、医疗器械；
（三）服装、纺织制成品、针织品；
（四）家用电器、陶瓷制品、日用化学品、玩具；
（五）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11、 [bookmark: _Toc204331964]湖北省
依据：湖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2年12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七条执行。
第七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生产者应当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并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商品条码：
(一)食品、卷烟；
(二)日用化学品；
(三)药品、医疗器械；
(四)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针织品及其制品；
(五)玩具;
(六)家用电器（家用电力器具）、电线电缆；
(七)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八)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并公布的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预包装产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的产品。生产前款规定的预包装产品的生产者，未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并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商品条码。
12、 [bookmark: _Toc204331965]安徽省
依据：安徽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1998年12月24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商品条码的宣传、推广工作，鼓励、支持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商品条码和应用商品条码技术。
13、 [bookmark: _Toc204331966]福建省
依据：福建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4年5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十八条执行。
第十八条  生产企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时，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
（二）食品添加剂；
（三）儿童玩具；
（四）肥料、农药；
（五）化妆品；
（六）电线、电缆。
14、 [bookmark: _Toc204331967]重庆市
依据：重庆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2年1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二十四条执行。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卷烟；
（三）药品、医疗器械；
（四）日用化学品；
（五）儿童玩具；
（六）家用电器；
（七）汽车、摩托车配件。
前款规定的标注商品条码的产品类别需要调整的，由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15、 [bookmark: _Toc204331968]江西省
依据：江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3年3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七条执行。
第七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生产者应当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并在其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商品条码：
（一）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饮料、酒、卷烟；
（二）药品、医疗器械；
（三）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针织品及其制品；
（四）陶瓷制品、日用化学品、儿童玩具；
（五）家用电器、电线电缆、汽车（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六）农药、化肥、种子。
前款规定的标注商品条码的产品类别需要调整的，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预包装产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的产品。
16、 [bookmark: _Toc204331969]广西壮族自治区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4年12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六条执行。
第六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农副食品、烟草制品、酒、饮料、茶叶、水果;
(二)药品、医疗器械;
(三)农药、兽药、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种子;
(四)电线电缆、家用电器、人造板;
(五)汽车(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六)日用化学品、玩具、纸制品、陶瓷制品;
(七)服装、纺织制成品、针织品;
(八)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鼓励其他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自愿使用商品条码。本办法所称预包装产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的产品。
17、 [bookmark: _Toc204331970]河北省
依据：河北省商品条码管理条例（1997年5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没有强制要求。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商品条码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引导和鼓励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据自愿原则使用商品条码，应用商品条码技术。
18、 [bookmark: _Toc204331971]山西省
依据：山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2024年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五条执行。
第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饮料、酒、卷烟；
（二）药品、医疗器械；
（三）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针织品及其制品；
（四）陶瓷制品、儿童玩具、日用化学品；
（五）家用电器、电线电缆、汽车（含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
（六）农药、兽药、化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种
子；
（七）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19、 [bookmark: _Toc204331972]四川省
依据：四川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0年2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八条执行。
第八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申请注册厂商识别代码并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
（二）玩具；
（三）日用化学品、农药；
（四）电线电缆、家用电器（家用电力器具）；
（五）医疗器械（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预包装产品，是指经预先定量包装或者装入、灌入容器内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的产品。生产前款规定的预包装产品的企业未在其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10个月内标注商品条码。
20、 [bookmark: _Toc204331973]宁夏回族自治区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2010年10月1日施行）
问：哪些商品需要强制标注条码？
答：按照第六条执行。
第六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 
(一)食品、卷烟、酒、饮料、保健品; 　　
(二)药品、医疗器械、儿童玩具、家用电器; 　　
(三)化妆品、日用化学品; 　　
(四)其他应当使用商品条码的商品。
[bookmark: _Toc204331974]备注：本文件未收录的省市，代表未查询到其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其默认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04331975]附件：原始文件网站链接
国家标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bgt/art/2023/art_4540480a61a94633a1eba71ab1543d95.html
内蒙古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nmg.gov.cn/zwgk/zfgb/2013n_4872/201306/201806/t20180622_301115.html
上海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shanghai.gov.cn/xxzfgzwj/20210608/4e8039a66d234c518f2da0acb295d8b2.html
广东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38/post_138542.html#6
天津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tj.gov.cn/zwgk/zfxxgkzl/zlzc/zlgz/202111/t20211118_5712180.html
河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henan.gov.cn/2015/05-25/237093.html
陕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zcwj/nszfgz/202208/t20220804_2233112.html
江苏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jiangsu.gov.cn/art/2009/9/17/art_46878_2681264.html
浙江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zj.gov.cn/art/2021/12/22/art_1229604638_2382767.html
湖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hunan.gov.cn/hnszf/xxgk/zfgz/202110/t20211009_20739224.html
湖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hubei.gov.cn/zfwj/szfl/201210/t20121030_1711141.shtml
安徽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54081971.html
福建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fujian.gov.cn/zwgk/zfxxgk/zfxxgkzc/fjsgzk/202112/t20211216_5794807.htm
重庆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cq.gov.cn/zwgk/zfxxgkml/szfwj/zfgz/zfgz/201110/t20111026_8836385.html
江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jiangxi.gov.cn/jxsrmzf/gzk/pc/content/content_1818127823139713024.html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www.gxzf.gov.cn/zfwj/zzqrmzfl_34846/t1509733.shtml
河北省商品条码管理条例：
http://scjg.hebei.gov.cn/info/39283
关于征求《山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试行）》意见的函：
https://scjgj.shanxi.gov.cn/zwgk/jgfl/gstg/202408/t20240802_9622882.shtml
四川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sc.gov.cn/10462/c108923/2009/12/16/41b853b32c6e41f4a2aca6f2eacfce60.shtml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https://www.nxzw.gov.cn/zwgk/bmxxgkml/sscjdglj/fdzdgknr_50048/scjggzbz_50064/scjggzzd1/202108/t20210817_2976894.html


第1页 /共2页
